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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本报记者陈锦见习记者郑夏忆
通讯员胡国强

为
100

多位民工追回
70

多万元工
资，我省法援部门强势加盟本报的“ 岁末
追薪进行时”行动。 与此同时，劳动部门
也严阵以待， 准备对拖欠民工工资的行
为挥出重拳。

法援部门：给力讨薪行动
“ 看到你们报纸上讨薪专项行动的报道

了，帮助民工讨薪也是我们年底的重头戏啊！

我们刚刚帮一批民工兄弟追回拖了
3

年的工
资！ ”昨天上午，乐清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
人员联系上了本报记者。

3

年前，

100

多名外来务工人员与温州市
城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用工合同。 今
年， 建筑完工了， 工程负责人黄某却欠下

70

多万元工钱“ 人间蒸发”了。

无奈之下， 民工们向乐清市柳市镇司法
所求助。 柳市法律援助站立即派人找到建筑
所有者与

18

个施工队的负责人进行协商。 经
过一个多月的努力，前不久各方达成协议，由
建筑所有人支付被拖欠的工资。

如今， 工资到手了， 民工们正在置办年
货，准备回家过年。

“ 为农民工追薪维权， 疏导化解社会矛

盾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，你们这个热点抓得很
好啊！ ” 省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陈伟强在得知

“ 岁末追薪进行时”行动后，当即表示省法律
援助中心愿意加入其中。

劳动部门：欠薪举报责任到人
昨天，记者从“ 全省防范处置企业拖欠工

资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
议”上了解到，省、市劳动监察部门将采取

24

小时值班制度，实行欠薪举报首问责任制，保
证劳动者投诉有人接待、有人负责。

今年，我省通过专项整治，已为
15.8

万名
劳动者追回被拖欠的工资

4.8

亿元。

眼下又到岁末，拖欠工资、欠薪逃匿等违

法现象很可能出现抬头之势。 为此，省人力资
源和社会保障厅要求各地劳动保障部门提前
做好防范和处置工作， 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
足额发放，让劳动者高高兴兴回家过年。

明年
1

月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还将
与省公安厅、省建设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国
资委和省总工会组成联合督察组， 对各地开
展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情况进行督察。

一场交通事故引发的质疑：

宝马出轨，

是犯错还是犯罪？

■本报首席记者金霖萍文/摄

今年
7

月
5

日晚， 一辆上海牌照的宝马
轿车， 从温州乐清市七里港经城市中心大道
开往乐成镇方向。

20

点
55

分，宝马车途经城
市中心大道象阳镇前横村路口时， 与左侧路
口驶出的一辆面包车发生激烈碰撞。 宝马车
内

1

名乘客受伤；面包车上包括司机在内
4

人
受伤， 其中一名女乘客被甩出窗外， 后脑着
地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“ 为什么宝马车违法闯入禁行道路，交警
视而不见？ 为什么宝马车无证驾驶、超速，最
后我跟他还是同等责任？ ”日前，面包车驾驶
员找到本报，就事故认定书提出了许多质疑。

12

月
14

日，记者专门赶赴乐清，对此事展开
调查。

（下转5版）

省法律援助中心加盟“ 岁末追薪进行时”

东西南北中
全力抗雪忙
12月15日，我省迎来今冬第

一场大雪。突如其来的大雪给全省
许多地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
成了一定影响。

昨天清晨6点50分许，温州
鹿城区屿头菜场内部发生局部坍
塌，6人被困。温州消防支队鞋都
中队出动3辆消防车、20名官兵，
不到20分钟就将被困人员全部救
出（如图）。

与此同时，全省各地纷纷开展
抗冰雪抢险行动，确保群众的生命
财产安全。

详细报道见今日
4

版。

开栏语：

拖延、抗拒履行法定判决的被执行人通常被称作“老赖”。
“老赖”的存在，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权威，损害了胜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最终损害的是法律的权威。
记者调查发现，银行、保险、政府部门、知名企业等“实力雄厚”的单位却频频出现在“老赖”名单上。从今天起，本报和浙江法治在

线将联合有关部门对部分“官老赖”“财神老赖”进行集中曝光。同时，也欢迎社会各界积极提供线索，合力围剿“老赖”，共同打造良好
的诉讼执行环境，维护法律的尊严。

■本报记者史诗

本报讯一起
2

年前的官司，不到
2

万
元的债务，但是直到记者发稿时，案子的被
执行人大众保险嘉兴支公司仍然没有履行
判决。

2008

年， 嘉兴南湖区法院对一起道路
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作出判决， 大众
保险嘉兴支公司是案件的被告之一。 生效
判决确定的债务履行时间为

2008

年
2

月
26

日。 此后，南湖区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书，

该案应履行的债务为
28539

元， 未履行的
债务为

19946

元，被执行人为大众保险嘉兴
支公司。

将近
2

年过去了， 大众保险嘉兴支公
司却一直没有履行法定义务。 昨天，记者致
电大众保险嘉兴支公司， 理赔部的一位经

理告诉记者， 根据他们手头掌握的资料查
不到有这么一个案子， 希望记者能够提供
资料，好让他们找到这个案子。 否则，只能
等法院来强制执行了。

记者又联系了大众保险浙江分公司，

但分公司综合部工作人员的答复几乎如出
一辙。

随后， 大众保险浙江分公司法务部一
位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了记者，希望记者提
供更详细的案情信息 。 这位工作人员表
示， 大众保险的案子太多， 公司又没有完
备的案件处理流程，所以很难查找判决履
行情况。

就在截稿前， 大众保险浙江分公司又
给记者打来电话，说已经通过法院“ 找到”

了这起案件，己方确实有履行义务，但由于
当事人没有将他们列入申请执行名单，所
以，法院没来强制执行，公司也就没有发现
这个案子。

记者了解到， 该案的受害人是贵州毕
节人，由于无法联系上他，不知道这两年他
是怎么过的。

1

万
9

千多块钱，对于一家保

险公司而言不过是个很小的数目， 但对于
这位贵州老乡，也许就是一笔救命的钱。

保险公司以信用为立身之本。 这样的
单位，人们还敢上门投保吗？

保险公司因 1. 9 万元债务成“ 老赖”

答复很雷人：案子太多，没发现

“老赖”曝光台


